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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3 证券简称：当升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8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固态电解质材料产业化项目

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投资合作协议须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

公章，并经双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

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如本协议得到充分履行，公司固态电解质产能建设顺利开展，预计将对

公司后续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签署的框架协议不存在无进展的情况。

一、投资概述

为加快全固态电解质产业化进程，完善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公司”或“当升科技”）固态锂电材料产能布局，公司与江苏金坛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5 年 10 月 29日签署《“固态电解质材料产业化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以下称“投资合作协议”），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当

升科技（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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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名称：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20482014139222Y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鑫城大道 2898号

成立日期：2018年 3月 13日

关联关系说明：合作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及履约能力，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项目用地及投资计划

固态电解质产业化项目总体规划用地约 200 亩，计划建成年产 3000吨固态

电解质材料生产线。规划用地位于常州市金坛区当升科技（常州）有限公司现有

厂区内。

本项目规划建设 2000 吨/年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生产线、1000 吨/年硫化物固

态电解质生产线，具体产能规模，乙方将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客户需求分阶段实

施，最终以乙方可行性论证及投资决策为准。

2. 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乙方全资子公司当升科技（常州）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3. 责任与承诺

3.1为保证双方合作的顺利实施，甲方的责任与承诺如下：

甲方承诺按照本协议规定及时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及支持政策。

3.2为保证双方合作的顺利实施，乙方的责任与承诺如下：

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本合作协议约定的土地用途进行开发建

设，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3.3双方承诺对合作信息以及在洽谈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应严格履行

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单方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透露、泄露

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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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双方应本着相互谅解、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

4.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须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双

方有权审批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全球锂电正极材料行业龙头，在固态电解质领域布局较早，全方位

涵盖硫化物、氧化物、卤化物等不同技术路线。本次投资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公

司基于在固态锂电材料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深化产能的关键举措。项目落地江

苏常州金坛，有助于公司借助当地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集聚效应，进一步把握固

态电池行业发展机遇。本次合作将有力推动公司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生产和市场

应用，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增强公司在全球固态电池关键材料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先发优势，为未来业绩增长培育新动能。

本次《投资合作协议》的签订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1、《投资合作协议》的项目受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多方

面因素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

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如本协议得到充分履行，公司固态电解质产能布局顺利开展，预计将对

公司后续年度的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4、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除公司控股股东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因认购

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全部新股外，不存在其他持股变动情况；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管拟在

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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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最近三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关于与博苑股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2025年 10月 15日 正常履行中

关于与 SK On签订供货协议的公告 2025年 3月 3日 正常履行中

关于与中伟股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2025年 2月 10日 正常履行中

关于签订年产 20万吨三元正极材料生产

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年 12月 2日 正常履行中

关于签订年产 30万吨磷酸（锰）铁锂项

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2022年 12月 2日 正常履行中

六、备查文件

《“固态电解质材料产业化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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